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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BA_8E_E5_AE_9E_E6_c27_30886.htm 第十六条根据书面请求

，进口商有权取得进口国海关管理机构有关如何确定进口货

海关估价的书面说明。第十七条本协议任何条款都不得解释

为要限制或怀疑海关管理机构为证实海关估价中提出的陈述

书、单据或声明的真实性或准确性的权利。第二部分 管理、

协商和争端的解决机构第十八条根据本协议规定，应设立：

１．海关估价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委员会”），由本协议的

每一缔约方各出一名代表组成。该委员会应选出主席，通常

每年开会一次，或者视协议其它规定而定，以便为本协议各

方提供机会，就协议任一方提出的有关海关估价管理问题进

行磋商，因为此种问题可能影响本协议的执行或促进实现本

协议的目标以及履行协议各方所赋予该协议的其它责任。关

贸总协定的秘书处应作为该委员会的秘书处。２．海关估价

技术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技术委员会”）。在海关合作理事

会的主持下，技术委员会将履行本协议附件二中所述的各项

责任，并按其中规定的议事规则进行工作。协商第十九条１

．如协议任一方认为，由于另一方或另几方的行动取消或损

害了他在本协议下直接或间接得到的利益，或者阻碍了本协

议目标的实现，他可以要求与另一方或另几方进行磋商，以

寻求达成一个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。每一方对另一方提出的

磋商要求都要给予同情的考虑。２．有关各方应迅速开始所

要求的磋商。３．就影响本协议执行的具体问题进行协商的

各方应力求在合理的短时间内完成协商工作。技术委员会应



根据要求向从事协商的各方提供咨询和协助。争端的解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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